附件2

关于《青岛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（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情况说明

根据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集中清理工作相关部署，青岛市生态环境局对《青岛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进行了清理，形成《青岛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（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一、修改法规的必要性
[bookmark: _GoBack]《青岛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于2001年5月19日经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，自2001年6月15日施行，2018年修正。该《条例》为保护和改善我市大气环境质量、防治大气污染、保障公众健康发挥了积极作用。但随着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的出台，对照法典关于餐饮服务业污染防治、挥发性有机物源头管控、移动源排放监管等制度要求，现行《条例》部分监管措施已不适应精细化管理需要，亟待补充和完善。因此，修改《青岛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是十分必要的。
二、修改法规的依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第二编“污染防治”专设第二分编“大气污染防治”，下设一般规定、大气污染防治措施（含燃煤和其他能源大气污染防治、工业大气污染防治、机动车船等大气污染防治、扬尘大气污染防治、农业和其他大气污染防治五节）、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、重污染天气应对等章节，系统整合了现行大气污染防治的法律规范。我市《规定》以法典为主要依据，坚持问题导向，聚焦我市大气污染防治中的短板弱项，做好与国家新制修订法律法规的制度衔接，确保与上位法保持一致，同时结合我市实际对相关规定予以细化补充，增强法规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。
三、修改的主要内容
本次修改在《条例》原38条的基础上，对与上位法冲突或者规定不一致的条款进行调整，修改后共计34条。一是将法律依据的表述由“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”修改为“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”。二是将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”统一修改为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”，与现行体制保持一致。三是将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划定主体、煤炭质量标准制定权限等条款内容调整为与法典相关表述一致。四是删去燃用燃料申报登记等与法典不符或者冗余条款。

